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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在抽水蓄能电站规划建设中落实生态环保有关要
求的通知

国能综发新能〔2017〕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抽水蓄能电站是目前最经济成熟的大型电力储能设施，也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和促进新能源发展的重
要技术支撑。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
新发展理念有关部署，推进抽水蓄能电站绿色发展，做好抽水蓄能电站规划建设生态环保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
下。

 一、高度重视抽水蓄能规划建设的生态环保要求。抽水蓄能电站规划建设要坚持生态优先、确保底线，认真落实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态环境制约因素有关要求，严格依法推进规划内项目建设。

 二、抽水蓄能规划站点所在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和有关地方政府要认真做好规划站点资源的保护工作，对国家批复
的抽水蓄能选点规划（含推荐站址和备选站址，下同）、《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的规划站点资源，制定落
实规划的各项措施，保障规划有序实施。

 三、有关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和规划编制单位要加强抽水蓄能规划工作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及相关规划工作的对接，
做好抽水蓄能电站规划建设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功能区划、水资源综合
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专业规划及不同种类、不同层次保护区的衔接与协调，开展规划站点的生态环保等事项排
查，确保规划站点不存在生态环保制约因素。

 四、规划站点建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存在重大环境敏感制约因素，对项目建设可行性有重大影响的，由规划编制
单位牵头组织进行复核论证。对不再具备建设条件的站点，有关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及时向我局申请将相关站点调出规
划。

 五、我局将强化对抽水蓄能规划执行和有关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管理，定期开展监督评估，评估结果作为规划制定
、滚动调整、修编的依据，确保抽水蓄能电站遵循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有序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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